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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上官丕亮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曾经作为论文评阅人对其博士学位论文“生命权的宪法保障”写
了评阅意见。
2006年9月至2008年6月，上官丕亮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我是其博士
后合作导师，也是宪法学界的同行。
所以，我对上官丕亮这些年来的学术研究情况比较了解，他是国内宪法学界最早系统地从事生命权研
究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
前些日子，欣闻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修订后将要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希望我作一个序，我很高兴把他的
第一本学术专著推荐给学界。
在现代宪法学的视野里，在人类享有的所有的基本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生命权更为重要、更为宝贵
，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
生命权是宪法核心的价值体系，是宪法价值的基础和核心，集中体现了宪法体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要
求。
在我看来，生命权的宪法意义主要在于：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上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
属性；生命权的宪法化或宪法上的生命权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命权是国家与
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不能把人的生命权作为实施统治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生命权的
宪法确认意味着国家或政府负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权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使生命权成为社会共
同体价值体系的基础；生命权的宪法意义还表现在它为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提高社会成员的宪法意
识提供了社会价值基础。
生命权宪法价值的普及过程是推动法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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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生命权的宪法学专著。
从讨论什么是生命权出发，对世界各国生命权人宪的历史与现状、生命权何以成为一项基本权利而一
定要由宪法来保障、国家在生命权宪法保障中应当承担哪些义务、怎样才能实现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等
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厘清了生命权的概念；论证了“生命权是一项基本权利，需要宪法的保障”这一核心命题；分析了生
命权的双重性质与国家对生命权的双重义务；系统地提出了生命权的宪法保障制度体系。
    本书在资料方面具有独特贡献。
第一次对各国宪法文本中的生命权规范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实证分析，所附录的“全球161国宪法生命
权条款表”将为生命权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宅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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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宪法的明文规定来看，生命权入宪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零星入宪时期  这
一时期时间跨度较大，始于1789年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的通过，一直持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
时间超过150年。
世界上第一个在宪法上规定生命权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成典宪法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在1789年国会通过、1791年各州议会批准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中明确规定：“除非根据大陪审
团的指控，任何人不得被判处死刑或其他罪刑，但发生在陆、海军和在战争时或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
兵中的案件不受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惩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1866年美国国会通过、1868年各州议会批准生效的宪法修正案
又将生命权的保护延伸到各州，其第14条第1款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
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789年美国宪法修正案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命权”的概念，但它开创
了在宪法中规定生命权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置于1791年法国宪法篇首而作为序言的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2条只
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并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但作为1793年宪法序言以
及1795年宪法（又称共和三年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均给“安全”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
安全是指由社会对维持每个成员的性命、权利和所有权所提供的保护”（1793年《人权宣言》第8条）
。
②从这一定义看来，显然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的“安全”包括生命安全，也就是说，法国1791年宪法
间接地规定了生命权（牛命安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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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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